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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
今日威海

交警点评道路交通六宗罪
乱穿马路、随意变更车道、不系安全带……市民出行存在不少陋习
本报记者 陶相银 实习生 徐淑芝

创城工
作开始了，全
市上下都在
为城市文明
发挥着自己
的力量，让城

市更文明。然而在公共场所也存
在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交通就是
其中一方面。14日，记者调查发
现，威海街头存在行人乱穿马路
等诸多交通陋习，而这也触犯了

《道路交通安全法》。
威海市交警支队宣传科副

科长李世成对这些行为作了一
一点评，并表示交警部门将结合
创城之机，加大对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的查处力度。

陋习四：不系安全带
【调查】10时40分至10时50分，新

威路海运学院对面，记者在西侧道
路上共发现18名司机不系安全带，
而作为车内最危险的副驾驶位置共
有73人不系安全带，副驾驶位置乘
客系安全带的只有7个人。出租车司
机无一例外地系着安全带，但副驾
驶位置的乘客也无一系上安全带。
系安全带的乘客多是老人、孩子。

【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
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

全带。《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处警告或者2 0元以上2 0 0元以
下罚款。

【交警评述】安全带是车内最有
效的安全保护装置，正确使用安全
带可以大大降低交通事故死亡率。
数据显示，交通事故中，约占四分之
一的人因为系安全带而得到有效保
护。系安全带只是举手之劳，却关乎
生命。

陋习五：驾乘摩托不戴头盔
【调查】9时10分至20分，文化东

路鲸园小学门口至三角花园路段，
记者发现了11名摩托车或电动车驾
驶员没佩戴头盔。11时25分至30分，
青岛南路和齐鲁大道交叉口，记者
共发现了46辆摩托车、电动车上的
驾驶员不佩戴头盔，其中有5辆摩托
车上的乘客也没有佩戴头盔，另有
12辆摩托车的驾驶人戴了头盔但乘
客没戴。显然，在市区佩戴头盔的摩
托车驾驶员较多，而在城乡结合部
不佩戴头盔的摩托车驾驶员明显比
佩戴头盔的多。

【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

十一条明确规定：摩托车驾驶人及
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机动
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
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
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交警评述】俗话说：汽车是铁
包肉，摩托是肉包铁。摩托车的稳定
性和安全行较其它机动车差很多，
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极易造成摩托
车上人员的伤亡。而头盔会保护人
体最重要的头部，降低事故对人的
伤害。此外，头盔还有改良视线、引
起其他机动车驾驶人注意的作用。

陋习六：随地乱停车
【调查】中午，记者在在新威路、

公园路、统一路、海港路等路段看
到，路边的收费停车场内，停车秩序
井然，而在一些免费停车场，一辆车
压线占了两个停车位，或横向停车
霸占两个停车位的现象较为常见。
一些商铺也在店门口摆设“禁止泊
车”的牌子，圈占停车位。13时40分
许，新威路的市政府至威海卫大厦
段，路旁明明就是停车场，但有4辆
车竟然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

【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五十六条：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
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
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九十三条：违反关于
机动车停放、临时停车规定的，可
以指出违法行为，并予以口头警
告，令其立即驶离。机动车驾驶人
不在现场或者虽在现场但拒绝立
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
的，处20元以上200以下罚款，并可
以将该机动车拖移至不妨碍交通
的地点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交警评述】近年来，威海的机
动车以每年18%的速度递增，截至今
年3月份已有机动车69万辆，其中小
型汽车34 . 7万辆。中心城区停车难问
题日益突出，而规范停车更主要的
是要靠车主自觉。

陋习一：行人乱穿马路
【调查】9时10分至9时20分十分

中的时间里，文化东路鲸园小学门
口至三角花园路段，共有26名行人
横穿过车来车往的文化路。由于文
化东路大修，原有的护栏被拆除后
尚未复原，这也给了行人一定的

“便利”。鲸园小学的过街天桥两
侧、对面菊花顶路各有一个公交站
点，许多人下公交车后，就直接横
穿过文化东路，全然不顾来往穿梭
的车辆，经常迫使车辆减速或急刹
车。而这一地段向东向西仅百余米
就各有一条斑马线，中间的过街天
桥更是近在咫尺。

【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六十二条：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
道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
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九
条：行人、乘车人、非机动车驾驶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
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
以上50元以下罚款。

【交警评述】行人乱穿马路极
易导致车撞人的交通事故，也易引
发因急刹车导致的车辆碰撞、刮擦
事故，继而导致交通混乱、拥堵。行
人乱穿马路，不仅给自己和他人的
生命及财产安全带来威胁，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行人也要负一定的责
任。

陋习二：随意变更车道
【调查】9时50分至10时，海滨北

路的海滨大厦对面，仅东侧道路
上，记者就发现了8起随意变更车
道的行为。该路段有数十米的禁止
变换车道线(白色实线)，但一些车
辆在该处超车时均越过白色实线
变更车道超车，继而再转入原车道
行驶。

10时20分至10时30分，新威路
海运学院对面的西侧车道上，记者
发现了14起随意变更车道行为。有
的是摩托车在车流中来回穿梭；有
的是轿车嫌公交车前面挡路，猛然
变道超车；甚至有车选择从右侧的
非机动车道超车，继而抹进机动车
道内，由于后方车辆较快，两车几
乎相撞。在频繁变更车道超车的车
辆中，出租车较多。

【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四十五条：机动车遇有前方车辆停
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不得

借道超车或者占用对面车道，不得
穿插等候的车辆。在车道减少的路
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
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者交通警察
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
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
次交替通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在道路同方向划有两条以上机动
车道的，变更车道的机动车不得影
响相关车道内行驶的机动车的正
常行驶。

【交警评述】随意变更车道不
仅仅是一种常见的交通陋习，更是
危及自身和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
交通违法行为。随意变更车道引发
的交通事故，是各类交通事故中最
多的，轻则车辆擦碰，重则车毁人
亡。随意变更车道的目的是为了超
车、加塞，更快到达目的地，但“平
安才是最近的路”。

陋习三：开车打电话或抽烟
【调查】9时50分至10时，海滨北

路的海滨大厦对面，记者共发现有
16名司机驾驶中打电话或抽烟。而
在10时20分至10时30分，新威路海
运学院对面，记者又发现了15名司
机有此种行为。边开车边打电话或
抽烟的一般为2 0-4 0岁的男性司
机，尤其当副驾驶位置上也是一男
性时，两人同时抽烟的现象更为常
见。司机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
手拿着烟或者电话，胳膊架在驾驶
位的玻璃窗上，神情很是休闲，有
人还打着呵欠表现出慵懒的状态。

【法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驾
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
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
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
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
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
款。

【交警评述】开车打电话、抽
烟、和其他人聊天等行为，能使司
机的注意力下降，大脑反应迟缓，
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是正常情况
的数倍。此类行为的危害堪比酒后
驾驶。

▲上午9时20分许，三名市民同时横穿文化东路。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摄

中午12时，在汽车站
路口，一位摩托车司机自己
没有戴安全帽，后面还带着
人。 本报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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